
觀塘區議會屬下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文件第 11/2018號  

                                                                              (特別會議 : 7.9.2018 ) 

觀塘區議會 

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特別會議 

(2018年 9月 7日) 
 

1.   觀塘市中心重建項目是市建局歷來最大的重建項目，涉及私人業權

超過一千六百個，基於項目的規模及複雜性，市區重建局（下稱：

「市建局」）將觀塘市中心分期進行重建。 項目自 2007年公布至今已

成功補償及安置超過 1,700住戶及店舖，並已經收購了餘下在第四及第

五發展區內 98%物業的業權，目前面對最大困難是如何處理 98個在第

五發展區的違例構築物及其用戶。 
 

2.   市建局進行重建項目，過去一直沿用一套既定的收購及安置政策，

以釐定擁有註冊業權的物業之收購價，以有關物業的市值作為基礎，

再加適用的津貼。但位於第五發展區私人土地上的違例構築物，不但

沒有註冊業權，而且坐落於私人樓宇的公用地方，長期用作商舖經營

違反建築物條例，部分更堵塞公眾通道，違反有關地契。因此，市建

局不能以既定的物業收購及安置政策處理這些違例構築物。然而，考

慮到這些違例構築物已在該處佔用多年；同時，因應發展觀塘市中心

項目對這些違例構築物用戶所造成的影響，市建局遂採取「以人為本」

方針，以「合情、合理」及公平原則，制定一套一次性的特別方案。

現時第五區之違例構築物共 98個，其中 74個位於私人土地作居住或商

用及沒有持小販牌照，今次市建局提出的搬遷方案只處理這批構築物，

餘下 24 個構築物，部分位於私人土地並持有小販牌照，部分則佔用政

府土地，市建局將會稍後與政府有關部門商討後處理該 24個構築物。 
 

3.   市建局董事會於 2018年 7月 24日通過處理第五發展區內私人土地

上的違例構築物用戶的特別方案框架。市建局根據此框架按照每個構

築物的位置、面積、用途（居住或商用）、佔用年期等，再參考專業

測量師提供的專業估算定出具體搬遷建議。 
 

4.   搬遷特惠建議除包括現金津貼外，合資格的經營者更可選擇日後遷

往第二及第三發展區新建成的商場繼續經營，並獲首三年租金減半優

惠。 
 

5.   方案詳情請參考附件。 

 

市區重建局 

2018年 9月 7日 



2018年9月7日

觀塘市中心發展計劃
第五發展區

觀塘重建項目進度報告

觀塘區議會屬下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文件第11/2018號

(特別會議 : 7.9.2018 )



觀塘市中心發展計劃

保持社區活力，劃為五個發展區分期進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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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發展區
「觀月.樺峯」及
社區健康中心

第二及三發展區
住宅、商場、休憩處、
公共運輸交滙處、
永久小販市集

(興建中)

第四及五發展區

最後階段收購及遷置工作

98個違例構築物 (“構築物”)
 74 : 在私人土地上

(包括 11個與大廈外牆相連的靠牆構築物)

 9: 擁有食環署固定攤位小販牌照
 15 : 在政府土地上



搬遷工作
日期 事項

2月至3月  本地大學轄下調查研究機構協助用戶意見調查

3月12日  市建局出席首次座談會

3月13日至 4月13日  進行意見及使用情況的訪問

4月18日  管理層探訪構築物用戶

4月18日起  進行甄別登記
 獨立建築測量顧問公司實地量度構築物的面積

6月15日  管理層探訪構築物用戶，舉行第二次座談會

7月24日  董事會通過特別搬遷方案的框架，並在同日進行更新調查

8月20日  董事會轄下的專責委員會制訂具體搬遷方案的建議

9月7日  出席觀塘區議會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會議，講解搬遷方案

(10月4日)  出席觀塘區議會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會議，匯報進展

(11月6日)  出席觀塘區議會大會，匯報進展 (如有需要)

(2019年)  刋憲收地

(2020年9月)  第五發展區完成搬遷工作

(2026年)  第五發展區的新發展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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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例構築物

大部分構築物位於裕華大廈及國泰大樓的公眾
通道內

 違反地契

 違反建築物條例

 沒有土地註冊業權

 市建局不能沿用一貫為合法註冊業權制定的物
業收購及安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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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Yue Man Square Yue Man Building
64-76 Yue Man Square & 
437-449 Kwun Tong Road

Facing Yue Man Square

Facing Kwun Tong Road

1
1

1
Yue Wah MansionKwok Tai Building

16 45

4

211

9持有食環署固定攤
位小販牌照

7 4

63 -在私人土
地上

7 -大廈外牆相
連的靠牆構築物

相同特別搬遷方案

4 -大廈外牆相連的
靠牆構築物 (住用)

市建局現正與食環署商討有關
固定攤位小販牌照的構築物的
搬遷事宜，以制訂合適的方案

.

違例構築物市建局將提出特別搬遷方
案的構築物



構築物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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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
構築物

經營者

自用經營者

持有人

- 於構築物經營業務，但並非持有構築物

- 持有構築物並在此經營業務

- 持有但沒有佔用構築物

住用
構築物

住客

自住者

持有人

- 於構築物居住，但並非持有構築物

- 持有構築物並在此居住

- 持有但沒有佔用構築物

二房東 - 收取經營者及支付予持有人費用

二房東 - 收取住客及支付予持有人費用



搬遷方案 - 商用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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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現金津貼

特別遷置安排

額外現金津貼

基本現金津貼 經營年期津貼

不選擇遷置安排:
100%

「遷置津貼」

選擇遷置安排:
50%

「遷置津貼」

基本現金津貼 - 減低商戶承
受的業務影響

經營年期津貼 - 協助較長經
營年期的商戶

遷置安排 - 可選擇租用第二
及三發展區新商場之舖位

遷置津貼 - 協助商戶搬遷以
繼續經營

額外現金津貼 - 鼓勵用戶盡
早遷出



搬遷方案 - 住用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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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 或安置

額外現金津貼

不選擇安置: 
「特惠津貼」

選擇安置:
「特惠搬遷津貼」

特惠津貼 - 協助住客搬
遷

安置安排 - 公屋安置予
合資格住客選擇

額外現金津貼 - 鼓勵用
戶盡早遷出



搬遷方案 -基本現金津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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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金額
按月單位
基率

x 構築物
加權面積

x 12個月

 獨立建築測量顧問實地量度面積

 構築物加權面積

 無佔用構築物的二房東所獲得的津貼相等於基本金額的
一半

構築物不同部份 適用百分比
上層部份 25%
下層部份 12.5%
開孔部份 25%

地下樓梯底面積 50%
低樓底的地下部份 (樓底高度少於一米 ) 12.5%

經營年期
津貼

(商用 )

遷置津貼
(商用 )

額外
現金津貼

(商用及住用 )

特惠津貼
或 安置
(住用 )

=

基本
現金津貼

(商用及住用 )

 經營者、自用經營者、自住者、持有人及二房東

 三倍「基本金額」計算



搬遷方案 -基本現金津貼 (2)

10

 按月單位基率

面向 構築物按月單位基率註一及註二

裕民坊 $2,660

觀塘道 /   康寧道 $1,600

內巷 $1,330

(每平方米每月 )
經營年期
津貼

(商用 )

遷置津貼
(商用 )

額外
現金津貼

(商用及住用 )

特惠津貼
或 安置
(住用 )

基本
現金津貼

(商用及住用 )

註一 :

由兩間獨立產業測量顧問評估，採納兩者中較高者為準註二 :

加權面積超過10平方米後(如有)，按月單位基率 x 50%



搬遷方案 -基本現金津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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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裕民坊

加權面積 : 12平方米

「基本金額」= $351,120
($2,660 x 10平方米 x 12個月) +      
($2,660 x 50% x 2平方米 x 12個月)

基本現金津貼註 = 三倍「基本金額」

例子

= 3 X $351,120

= $1,053,360

經營年期
津貼

(商用 )

遷置津貼
(商用 )

額外
現金津貼

(商用及住用 )

特惠津貼
或 安置
(住用 )

基本
現金津貼

(商用及住用 )

註:基本現金津貼最高金額為$3,000,000

持有人基本現金津貼最低金額為$300,000



搬遷方案 -經營年期津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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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於經營者及自用經營者

 每經營一年可獲得$10,000津貼註

 最高金額為$300,000，最低金額為$100,000

註: 在非完整年期的情況下，將以最貼近的月份按比例攤分

經營年期
津貼

(商用 )

遷置津貼
(商用 )

額外
現金津貼

(商用及住用 )

特惠津貼
或 安置
(住用 )

基本
現金津貼

(商用及住用 )



搬遷方案 -經營年期津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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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一:

經營5年半

$10,000 x 5.5年 = $55,000

(以最低金額$100,000為實際發放津貼)

例子二:

經營35年

$10,000 x 35年 = $350,000

(以最高金額$300,000為實際發放津貼)

經營年期
津貼

(商用 )

遷置津貼
(商用 )

額外
現金津貼

(商用及住用 )

特惠津貼
或 安置
(住用 )

基本
現金津貼

(商用及住用 )



搬遷方案 - 遷置津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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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於經營者及自用經營者

 若選擇「特別遷置安排」在第二及第三發展
區商場內的預留店舖繼續經營其業務，會獲
得「遷置津貼」金額的50%

構築物加權面積 遷置津貼

<10m 2 $200,000

10m 2 至 <20m 2 $300,000

20m 2 至 <30m 2 $400,000

30m 2 或以上 $500,000

經營年期
津貼

(商用 )

遷置津貼
(商用 )

額外
現金津貼

(商用及住用 )

特惠津貼
或 安置
(住用 )

基本
現金津貼

(商用及住用 )



搬遷方案 - 遷置津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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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權面積 : 12m2

不選擇「特別遷置安排」

「遷置津貼」=  $300,000

選擇「特別遷置安排」

「遷置津貼」=  $300,000 x 50%

= $150,000

例子

經營年期
津貼

(商用 )

遷置津貼
(商用 )

額外
現金津貼

(商用及住用 )

特惠津貼
或 安置
(住用 )

基本
現金津貼

(商用及住用 )



搬遷方案 -特惠津貼或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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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適用於住客及自住者

 特惠津貼或 (安置+特惠搬遷津貼)

 安置只適用於2007年3月30日凍結人囗調
查前以構築物作為唯一居所的住客，並符
合有關資格審核，詳細安排可參考巿建局
「租客安置及特惠津貼發放準則」

 安置 - 香港房屋委員會、香港房屋協會、
市建局安置大廈

經營年期
津貼

(商用 )

遷置津貼
(商用 )

額外
現金津貼

(商用及住用 )

特惠津貼
或 安置
(住用 )

基本
現金津貼

(商用及住用 )



搬遷方案 - 額外現金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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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為$100,000元註

 需符合下列要求

於搬遷建議期限(即28日內)接受建議；及

接受搬遷建議起計14日內簽訂文件及協議
書；及

於2019年2月28日或以前遷出及將其空置
管有權交予市建局 (不適用於持有人)

不適用於並無佔用構築物的二房東註 :

經營年期
津貼

(商用 )

遷置津貼
(商用 )

額外
現金津貼

(商用及住用 )

特惠津貼
或 安置
(住用 )

基本
現金津貼

(商用及住用 )



搬遷方案 -適用的津貼 (商用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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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
基本現金津貼註

經營年期津貼註

遷置津貼

額外現金津貼

經營者

(遷置安排+50%遷置津貼)
或 (100%遷置津貼)

註: 經營者可選擇提出商業損失申索以替代以上津貼。

面向裕民坊
($2,660)

面向觀塘道/康寧道

($1,600)
面向內巷
($1,330)

例子: 構築物加權面積為12平方米，經營年期20年

$1,053,360 $526,680$633,600

$200,000 $200,000$200,000

$300,000 $300,000$300,000

$100,000 $100,000$100,000

合共
$1,653,360

合共
$1,126,680

合共
$1,233,600



搬遷方案 -適用的津貼 (商用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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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人
基本現金津貼註

持有人

註: 並無佔用構築物的二房東(如有)所獲得的「二房東基本現金津貼」(相等於
基本金額的一半)，會從相關商用構築物持有人原本可獲得的「持有人基本
現金津貼」中扣除。

額外現金津貼

面向裕民坊
($2,660)

面向觀塘道/康寧道

($1,600)
面向內巷
($1,330)

例子: 構築物加權面積為12平方米

$1,053,360 $526,680$633,600

$100,000 $100,000$100,000

合共
$1,153,360

合共
$626,680

合共
$733,600



搬遷方案 -適用的津貼 (商用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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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
基本現金津貼註

經營年期津貼

遷置津貼

自用經營者

持有人
基本現金津貼註

(最低金額為$300,000)

(遷置安排+50%遷置津貼)
或 (100%遷置津貼)

額外現金津貼

註: 自用經營者可選擇提出商業損失申索以替代以上津貼。

面向裕民坊
($2,660)

面向觀塘道/康寧道

($1,600)
面向內巷
($1,330)

例子: 構築物加權面積為12平方米，經營年期20年

$1,053,360 $526,680$633,600

$200,000 $200,000$200,000

$300,000 $300,000$300,000

$100,000 $100,000$100,000

合共
$2,706,720

合共
$1,653,360

合共
$1,867,200

$1,053,360 $526,680$633,600



搬遷方案 -適用的津貼 (商用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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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東
(並無佔用構築物)

二房東
基本現金津貼註

註:相等於基本金額的一半

面向裕民坊
($2,660)

面向觀塘道/康寧道

($1,600)
面向內巷
($1,330)

例子: 構築物加權面積為12平方米

$175,560 $87,780$105,600



搬遷方案 -適用的津貼 (住用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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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並無佔用構築物的二房東(如有)所獲得的「二房東基本現金津貼」(相等於基本金額
的一半)，會從相關住用構築物持有人原本可獲得的「持有人基本現金津貼」中扣除。

持有人
基本現金津貼註

持有人

額外現金津貼

住客

特惠津貼
或 安置

額外現金津貼



搬遷方案 -適用的津貼 (住用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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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住者

特惠津貼
或安置

持有人
基本現金津貼

額外現金津貼

二房東
(並無佔用構築物)

二房東
基本現金津貼註

註:相等於基本金額的一半



構築物的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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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築物的用戶數目註

經營者 自用經營者 持有人 二房東 住客 自住者

33 36 35 2 3 1

註 :

構築物加權面積 構築物數目

<10m2 55

10m2 至 <20m2 10

20m2 至 <30m2 2

30m2 至 <40m2 3

40m2 至 <50m2 3

50m2 或以上 1

以上資料需經核實後才可確定

構築物的加權面積分布



「特別遷置安排」簡介 (1)

 以優惠租金優先租用觀塘市中心發展計劃第二及第三發展
區新落成的商場(「新商場」)之店舖

 預計新商場最早可於2021年第一季遷入 (實際入伙日期會
受工程進度、政府部門驗收等不同因素影響而有所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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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不按比例
只供參考之用

以最終設計方案為準



「特別遷置安排」簡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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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期三年，優惠租金以當時政府評估之應課差餉租值註的
一半為基準。租約期滿後，參與商戶可以申請續約，而新
租約的租金將按照當時的市值租金計算

 面積約由10至40平方米不等的店舖

 參與商戶只可在店舖內經營於相關用戶調查所登記的業務

 參與商戶必須遵守租約條款，同時亦要遵守新商場的政府
地契、大廈公契、經營規則、裝修工程規則等條文

若政府當時未有預留店舖的應課差餉租值，市建局會委聘專業測量師以相同
基準釐定預留店舖的租金。

註：



參加「特別遷置安排」的資格

 於2018年7月24日前至今仍然經營業務；及

 於搬遷建議期限(即28日內) 接受建議及選擇參加「特別遷
置安排」；及

 在接受建議起計14日內簽訂有關文件及協議書；及

 於2019年2月28日或以前遷出及將其空置管有權交予市建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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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構築物用戶提出搬遷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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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建局會盡快以掛號形式郵寄搬遷建議至受影響構築物用戶
所提供的通訊地址

 有關方案適用於第五發展區內私人土地上（包括裕華大廈和
國泰大樓地面公用通道等）及與大廈外牆相連的靠牆構築物
的用戶

 市建局將於發出搬遷建議後舉行簡報會，向受影響的構築物
用戶講解搬遷方案及安排

 專責職員會主動聯絡每一位用戶，並會於裕華大廈的地區及
聯絡辦事處辦工，解答用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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